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势头的通知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遏制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势头的通知

（鲁环办函〔2015〕181号）

各市环保局：

近期，我省临沂、济南、淄博等地先后发现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事件，威胁环境安全，损害群众环境权益，其中济南章丘
市发生危险废物倾倒致现场操作4人中毒死亡。为防范环境风险，保障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现就加强危险废物环境
监管，通知如下：

一、开展涉危险废物企业的全面排查

各市环保局要立即组织辖区县级环保部门在2015年11月底前，完成对危险废物产生、经营企业的全面排查。排查中，要以“两
高司法解释”、已查处的典型案例、法律法规要求为主要内容，加强对涉危废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警示引导企业依法生产、
经营。

对危险废物产生企业，要以环评报告、验收文件、生产工艺等为依据，对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从严从细，从源头
产生、贮存、转移、处置进行全过程检查，重点检查：危险废物管理台帐记录是否及时详实、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是否符合标
准、转移处置是否规范安全、应急预案是否有针对性并向环保部门备案、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是否落实到人等。对危险废物经营
企业，重点检查：收集的危险废物是否按规定国家相应标准处置；处置危险废物种类、总量是否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范
围内；是否存在倒卖行为等。发现问题，要立即整改。

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结合排查进一步完善企业危废申报登记工作，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管理档案，切实解决危险废物管理
存在的申报不实、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排查出的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及时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并严格依法处罚。要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以儆效尤。

二、加强对企业环境风险防控工作的监管

各市环保局要组织县（市、区）环保部门，通过现场检查、综合督查、专项督查、交叉督查、突击抽查等多种方式，对辖区涉
危废企业的排查特别是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抽查或突击检查。要制定检查工作方案，配备精干力
量，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逐项对照检查。对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涉危废企业，要督促其
马上进行整改；一时无法完成整改任务的，要派专人进行重点监控，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对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且整治
不力的企业信息要纳入社会诚信档案，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有重大环
境安全隐患且难以完成整改任务的，要建议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停产或关闭，彻底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三、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各级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有效防范环境风险。要坚持“一把手负总责、主管领导负专责”的原则，组织
有关科（处）、单位，明确分工、采取联合督查、网格管理等形式，逐级落实责任制。现场排查人员必须详细记录检查情况及
现场提出的整改要求。要切实加强环境应急管理，确保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
现、产生的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妥善处置。

各市环保局请于12月20日前，将本通知贯彻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式三份，上报省厅。期间，省厅将对各地进行抽查或
现场督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固废土壤处，耿天瑜0531-66226692

应急处，付召平0531-6622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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